
张江自主创新示范区专项发展资金

重大项目管理操作流程图

负责部门：上海市科委及相关部门

主要任务：根据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以及有关要求，组织项目

单位在线填报项目申请书
项目申报

负责部门：上海市科委

主要任务：负责项目相关评审评估工作，组织相关技术和财务专

家实施

项目评审

负责部门：上海市科委 联合管理单位

主要任务：上海市科委、联合管理单位与项目承担单位签订三方

合同

合同签订

负责部门：项目所在区财政局

主要任务：按国库集中支付要求，根据合同和项目进度将专项资

金分阶段拨付至项目单位。市级支持资金由市财政通过财力结算

下达区财政

资金拨付

负责部门：上海市科委 联合管理单位

主要任务：会同联合管理单位负责对专项资金使用及项目实施全

程监管，包括组织项目阶段性检查和验收，专项资金使用的审计

监督及整改等

项目监管

负责部门：上海市科委 联合管理单位

主要任务：会同联合管理单位负责组织对重大专项资金使用情况

进行绩效评价

绩效评价

项目公示
负责部门：上海市科委

主要任务： 在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门户网站对社会公示拟

立项项目，并受理举报事项

会商复审
负责部门：上海市科委

主要任务：与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会商项目及预算建议

项目批复
负责部门：上海市科委

主要任务：根据上海市科委主任办公会议的审议结果，对通过的

项目形成书面批复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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